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考场规则

第一条 学生考试时必须携带学生证等有效证件，以便监考人员检查。如因特殊情况未能提供学生证者，应持身份证及二级学院出具的证明书（证明该生身份证号，所在班级、姓名）参加考试。对有证不带、无学生证且无证明者，均取消其本次考试资格。
第二条 考试的时间和地点由开课学院统一安排，考生必须按学号顺序就座，在考试过程中，监考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合情合理的调整。
第三条 学生应持规定的有效证件在考试开始前10分钟进入试室就座。将学生证等有效证件放在桌面右上角，以便监考员检查。迟到半小时以上者按缺考处理。
第四条 在考场内要听从监考员指挥，除指定必须携带的工具和自用笔墨外，闭卷考试不得携带书本、学习资料、手机、纸张等进入座位，开卷考试可以携带指定的资料，半开卷考试只允许携带自己所抄写的学习资料，如有规定以外的书物应集中放在监考员指定的地点(试室外或讲台上)。开考后，一律不准擅自互相借用文具，不准传递任何物品。试卷、稿纸由监考员当堂发给，学生领到考卷后，必须在自己的试卷上立即写上姓名、班级、学号，并查对试卷有否分发错误。
第五条 考场内应保持肃静。如遇考卷分发错误或字迹模糊，可举手询问，但不得对试题中的疑难问题发问。考试完毕应立即交卷并退出考场，提前退场者应保持肃静，不得在考场周围逗留，以免妨碍他人考试。
第六条 学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答案。凡有违纪、作弊行为的，监考员须填写《学生考试作弊处分登记表》，违纪考生本人应在《学生考试作弊处分登记表》上签名确认。如考生拒绝签名，则只要有两位监考教师或一位监考教师加一位巡视员签名确认，则学生违纪行为确认有效，学院将按《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考试管理办法》、《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违纪处分条例》及考生本人的认错态度做严肃处理。
第七条 考试开始30分钟以内不得离开试室。考试中途擅自离开试室者，视同交卷，不得重新进入试室。
第八条 考试结束铃响，学生应停止答卷，待监考员收齐试卷并核实所收试卷与实际考试人数完全一致后离场。
